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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澳大利亞修正各國輸入切花免燻蒸處理之相關規定詳如
說明，請惠 協助轉知相關會員及輸出業者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澳大利亞農漁林部本(102)年5月信函辦理。
二、本局於101年9月台澳農業合作會議，要求澳方說明輸澳切花

須接受強制燻蒸處理之規定及理由，澳方回應表示本規定實施
已久，並正針對不同進口途徑及其他燻蒸方式之可行性等進行
生物安全風險評估。

三、本案澳方通知該國已修正輸入切花免燻蒸處理規定，係依切
花輸澳時是否檢出活生物之情形而定；如同一輸入業者與同一
輸出業者之切花貨物連續5批皆未檢出活生物，則後續貨物即
可免予燻蒸。但如連續3批遭檢出活生物，則恢復燻蒸處理，
直至再連續5批未檢出活生物時，始可再恢復免燻蒸，詳如附
件。

四、相關規定亦可瀏覽查閱澳大利亞農漁林部網站（
http://www.daff.gov.au/）。

正本：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、社團法人中華盆花發展協會、台灣區花卉輸出業同業
公會、臺灣區觀賞植物運銷合作社、中華民國輸出入相關同業公會聯誼會、台
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省進出口商業同
業公會聯合會

副本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基隆分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
檢疫局新竹分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臺中分局、行政院農業
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高雄分局、本局植物檢疫組 2013-07-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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